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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气检测报警仪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氨气检测报警仪（以下简称氨气报警器）的性能要求、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便携式、移动式、固定式氨气报警器的质量评价、检验与选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6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传感器  sensor 

将待测气体的浓度转化为测量信号的器件。 

3.2 

检测器  detection parts 

由采样部分、传感器和前置放大器组成的器件。 

3.3 

指示器  indicator parts 

指示气体浓度测量结果的器件。 

3.4 

气体检测报警仪  gas alarm instrument 

用于对被测气体实施检测、指示浓度且达到设定浓度时能发出警报的仪器，由采样、检测、指示、

报警四部分组成。 

3.5 

检测范围  detection range 

气体检测报警仪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能够准确测量的被测气体的浓度范围。 

3.6 

首次检验  initial verification 

对未曾检验过的新报警器进行的一种检验。 

3.7 

后续检验  subsequent verification 

报警器首次检验后的任何一种检验：周期内的、修理后的检验。 

3.8 

示值误差  detection error 

在试验条件下，气体检测报警仪的指示值与所用标准气体的浓度值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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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报警设定值  alarm setting value 

根据有关规定，预先设置的气体报警仪产生报警信号所对应的气体浓度值。 

3.10 

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在试验条件下，从检测器接触被测气体至达到稳定指示值的90%的时间。 

3.11 

重复性  repeatability 

同一检测报警仪在相同试验条件下，对同一被测对象连续多次测量，各指示值的一致性。用单次测

量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表示。 

3.12 

零点气体  zero gas 

不含被测气体或其它干扰成分的洁净的空气或氮气。 

3.13 

标准气体  reference gas 

成分、浓度和其定值扩展不确定度均已知的气体。 

4  检测原理概述 

4.1  氨气报警器的检测原理一般包括电化学传感器、光学传感器或半导体原理传感器。采样方式分为

泵吸式和扩散式。仪器主要由采样、检测、指示及报警等部分组成，当环境中的氨气扩散或抽吸到达传

感器时，传感器将氨气浓度大小转换为一定大小的电信号，再由指示器将浓度值（摩尔分数）显示出来

氨气报警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显示的浓度单位为 μmol/mol，部分仪器以 ppm形式表示。 

4.2  氨气报警器的工作程序见图 1。 

 

 

 

 

图 1  氨报警器工作程序图 

5  性能要求 

5.1  通用性能要求 

5.1.1  外观 

5.1.1.1  外观良好，结构完整，具备防腐性能。仪器名称、型号、制造厂名称、出厂日期、编号等应

齐全、清楚。防爆性能及等级应符合 GB3836的要求。 

5.1.1.2  安装于生产现场的检测仪器应具有防尘、防水功能或措施。 

5.1.1.3  附件齐全，并附有制造厂的仪器说明书。 

5.1.2  通电检查 

5.1.2.1  仪器连接可靠，各旋钮或按键等应能正常操作和控制。 

5.1.2.2  仪器通电时，外露的可动部件应能正常工作，显示部分应清晰、正确。 

5.1.3  绝缘电阻 

对于使用交流供电的仪器，相、中连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40MΩ。 

被测

气体 

取样

系统 

氨传

感器 

信号采集 

及放大 

报警设定及 

显示仪表 

测定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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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绝缘强度 

仪器电源的相、中连线对地的绝缘强度，应能承受交流电压1500 V、50 Hz，历时1 min的试验，无

击穿或飞弧现象。 

5.2  技术性能要求 

技术性能要求见表1。 

表 1  技术性能要求 

序号 性  能 指标要求 

1 示值误差 满量程的±5% 

2 重复性 不大于 2.5% 

3 响应时间 泵吸式不大于 60s，扩散式不大于 90s 

4 零点漂移 不大于示值误差限的 1/3 

5 量程漂移 不大于示值误差限的 1/3 

6  试验条件 

6.1  试验环境 

环境温度：（0～40）℃； 

相对湿度：<85%； 

其它：通风良好，无干扰因素。 

6.2  气体标准及设备 

6.2.1  气体标准物质 

采用的有证气体标准物质为NH3／N2或NH3／Air，其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2％（k=2）。 

6.2.2  零点气体 

不影响仪器指示值的压缩空气、氮气，或者环境清洁空气。 

6.2.3  气体流量控制器 

6.2.3.1  流量计量程为（0～1000）mL/min，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4级。 

6.2.3.2  检验时，应根据被测仪器的采样方式不同，使用不同的流量控制方式。对于泵吸式仪器，应

保证流量控制器的旁通流量计有流量放空。对于扩散式流量应根据仪器说明书的要求，若无具体流量要

求，则应控制在 300mL/min，流量波动控制在±20mL/min范围内。 

6.2.3.3  流量控制器示意图见图 2。 

6.2.4  秒表 

电子或机械秒表，分度值优于0.1 s。 

6.2.5  减压表和气路 

使用与标准气体钢瓶配套的减压阀，不影响气体浓度的管路材料，如内涂层橡胶管或聚四氟乙烯管

材等。 

6.2.6  绝缘电阻及耐压测试仪 

仪器量程满足试验要求。 

6.2.7  标定罩 

对于扩散式仪器使用与其传感器外形配套的扩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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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流量控制器示意图 

7  检验项目和方法 

7.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见表2。 

表 2  氨气报警器检验项目一览表 

检验项目 首次检验 后续检验 使用中检验 

外观及通电检查 + + + 

绝缘电阻及绝缘强度 + - - 

示值误差 + + + 

重复性 + + - 

响应时间 + + + 

报警设定值及报警功能的检查 + + - 

零点漂移 + - - 

量程漂移 + - - 

注：“+”为需要检验项目；“-”为不需要检验项目。 

7.2  检验方法 

7.2.1  外观及通电检查 

按照5.1.1和5.1.2的要求手动、目视操作。 

7.2.2  绝缘电阻 

7.2.2.1  仪器不接电源，打开仪器电源开关，将绝缘电阻表的一个接线端子接到仪器电源插头的相、

中联线上，另一个接线端子接到仪器的保护接地端子（或机壳）上，施加 500V的直流电压，持续 5s，

测量绝缘电阻值。 

7.2.2.2  采用低压干电池的仪器，可不做此项。 

7.2.3  绝缘强度 

7.2.3.1  仪器不接电源，打开仪器电源开关，将绝缘装置的两根检验导线分别接到仪器电源插头的相、

中联线上及仪器的保护接地端子（或机壳）上。试验时采用工频交流试验电压由零平缓升至 1500V之后

保持 1min，然后将电压平缓地降到零。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击穿和飞弧现象，且漏电电流不大于 5mA。 

7.2.3.2  采用低压干电池的仪器，可不做此项。 

标准气体 

流量计 

旁通流量计 

被检仪器 

流量控制 

器入口 

流量控制

器出口 

放空 

流量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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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说明书的要求对仪器进行预热稳定以及零点和量程的检查，若说明书未对量程检测做出明

确规定，则使用满量程的80％的浓度的气体进行示值检查。然后，在规定的流量下，分别通入量程的20％、

50％、80％附近的3个浓度点的标准气体，逐点进行检验，记录各检测点的稳定示值。重复三次，取算

术平均值作为该浓度的仪器指示值。按公式（1）进行示值误差的计算。 

%100



FS

AA
A

si

i
                 „„„„„„（1） 

式中： 

i
A ——仪器i次测量的示值平均值，μ mol/mol； 

s
A ——标准气体的标准值，μ mol/mol； 

FS ——被检仪器的满量程。 

取各检测点中绝对值最大的
i

A 值作为仪器的示值误差检验结果。 

7.2.5  重复性 

在规定的流量下，通入浓度为满量程的50％左右的气体，待示值稳定后记录读数
i

A ,重复试验6次，

按（2）式计算单次测量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RSD），用 C 作为该仪器的重复性指标。 

%100
1

)(
1

2

1











n

AA

A

c

n

i

i

            „„„„„„（2） 

式中： 

i
A ——仪器第i次测量的示值，μ mol/mol； 

A ——仪器示值的平均值，μ mol/mol； 

n ——测量次数。 

7.2.6  响应时间 

以零点气体校正仪器的零点之后，在规定的流量下，通入浓度为满量程50％左右的标准气体，用秒

表记录从通入气体开始到仪器示值变化至被测气体稳定值90％所需的时间，重复测定三次，取算术平均

值作为仪器的响应时间。 

7.2.7  报警设定值及报警功能的检查 

仪器开机稳定后，通入浓度约为1.5倍仪器报警下限设定值的标准气体，记录仪器的报警下限设定

值并观察仪器声或光报警是否正常。 

7.2.8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在仪器正常工作条件下，通入零点气体，记录稳定指示值Az0,再通入满量程80％左右浓度的气体，

记录稳定指示值As0。对电池供电的仪器，每隔15min重复上述步骤一次，连续检测1h；对于外接电源供

电的仪器，每隔1h重复上述步骤一次，连续4h，分别记录仪器的稳定指示值Azi、Asi。 

按公式（3）计算零点漂移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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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0





R

AA
zzi

i
              „„„„„„（3） 

式中： 

Azi——零点第i次指示值，μ mol/mol； 

i——为检验点的序号； 

Az0——零点初次指示值，μ mol/mol； 

R——被检仪器的满量程，μ mol/mol。 

按公式（4）计算量程漂移
i

S ： 

%100
)()(

00





R

AAAA
S

ZsZisi

i
        „„„„„„（4） 

式中： 

Asi——通入标准气体第i次指示值，μ mol/mol； 

i——为检验点的序号； 

As0——通入标准气体初次指示值，μ mol/mol； 

R——被检仪器的满量程，μ mol/mol。 

取各次中绝对值最大的
i

 、
i

S 分别作为仪器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的检验结果。 

8  检验报告 

8.1  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被检仪器的名称、型号、编号、制造厂家； 

——送检单位； 

——检验的环境条件及日期； 

——所用主要设备的名称、型号； 

——所用标准气体的名称、编号、浓度及不确定度； 

——检验项目及其结果； 

——结论及建议复检时间。 

8.2  检验原始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A；检验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B。 

9  复检时间间隔 

仪器的检验周期建议不超过1年。若对仪器的检验数据有怀疑，或仪器更换了传感器等主要部件及

修理后应进行重新检验。若在极端或严酷环境下使用，应缩短检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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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检验记录格式 

 

表 A.1  检验记录格式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设备编号  

制 造 厂  仪器量程  

送检单位  检验依据  

检验日期  检验员  核验员  报告编号 
 

一、实验条件  温 度 ℃ 大  气  压 kPa 相对湿度 % 

标准气体 浓度单位 标准气体号 浓度 钢瓶号 

   

  

  

  

  

  

二、其它主要实验设备： 

名称 型号 编号 备注 

    

    

    

    

    

三、外观及通电检查 

四、绝缘电阻的测定 

五、绝缘强度的测定 

六、示值误差 

测试浓度 

（单位：     ） 

仪器指示值（单位：     ） 
误差 

1 2 3 平均值 

      

      

      

七、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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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气体 

浓度 

指示值 
平均值 C  

1 2 3 4 5 6 

         

八、响应时间 

标准气体浓度 
响应时间（s） 

平均值（s） 
1 2 3 

     

九、报警设定值及报警功能的检查 

标准气浓度 报警设定值 报警指示值 报警指示最大值 报警误差 

       

十、零点漂移 

指示值 

零点漂移  0 h 

(0 min) 

1 h 

(15 min) 

2 h 

(30 min) 

3 h 

 (45 min) 

4 h 

(60 min) 

      

十一、量程漂移 

指示值 

量程漂移 S  0 h 

(0 min) 

1 h 

(15 min) 

2 h 

(30 min) 

3 h 

 (45 min) 

4 h 

(60 min) 

      

十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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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检测报告（内页）格式 

 

表 B.1  检测报告（内页）格式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检验结果 

外观及通电检查   

绝缘电阻   

绝缘强度   

示值误差   

重复性   

响应时间   

报警设定值及报警功能的检查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